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指導教師 

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新住民語文課程。 

(二)聘任教學指導教師（以下簡稱指導教師）以提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

稱教支人員）教學及班級經營能力。 

二、補助對象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三、辦理期間：每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0日止。 

四、實施內容 

(一)指導教師資格： 

    1.應遴選具有教學熱忱及教學年資至少 3年以上正式(含退休)教師擔任。 

    2.任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且限為同一人。 

(二)指導教師角色： 

1.引導者：包括事先了解教支人員背景、引導熟悉環境與提示應注意事項、

傳達期望以及建立良好關係。  

2.教學指導者：包括提供有目的觀察與不同教育經驗的機會、安排與引導有

效的課前與課後討論、查閱計畫以確定教支教學的活動與時間是否合宜、

觀察教學、持續分析教支人員優缺點以增進其進步。  

3.關懷協助者：提供必要的設備、教學指引，協助教支人員、學校同仁與班

級學生建立良好關係，並且適時關懷，解決教學困難。 

4.典範學習者：善盡專業責任，成為教支人員良好角色楷模與夥伴。 

 (三)指導時間規劃: 

1.學期初應入班觀課及協助班級經營，至少 8週，並填寫觀課紀錄表。 

2.需與教支人員進行至少 2次備課（含說課）。 

3.需與教支人員進行至少 2次議課。 

 (四)指導教師工作內容： 

1.培養教支人員合宜的教學倫理。 

2.指導教支人員運用班級經營策略。 

3.指導教學支援人員熟悉校園環境、視聽媒材使用、並提供教具製作資源。 

4.與教支人員進行備課，以教師手冊為指導依據，共同規劃教學流程、教學

方法及設計多元的評量方式等。 

5.觀課重點： 

(1)關注教師教學流程、班級經營及評量方式，是否達到教學目標等。 

(2)關注學生的學習與師生的互動等。 

6.議課重點:依據觀課實況，分析教支人員教學、學生學習及班級經營情形，

研討並提出改進策略。 

7.指導教師須參加職前研習，並在完成研習後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線上

填報研習資訊。 

六、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指導教師鐘點費，每一班別每一學期補助 12節鐘點費，每次申請一學年之

經費；每校以至多補助 3班為原則。申請補助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核定班數：開班 5班以下者核予 1班；開班 6-10班者核予 2班；開班 11

班以上者核予 3班。 

2.聘任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已獲 3次(含)指導教師補助者，不予再補助。 

3.聘任之教學支援人員已有 3年(含)以上之教學經驗者，不予再補助。 

4.指導教師未依規定於每學期上傳至少 8次觀課紀錄表至「新住民子女教育

資訊網」者，不予補助。 

(二)指導教師鐘點費依本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及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

予不同補助比率。 

(三)指導教師指導節數不計入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 

(四)聘任之指導教師若為退休教師，可編列勞健保、勞退金等，總數為指導教師

鐘點費之 13%。 

七、申請作業 

(一)欲申請指導教師之學校每年於 7月 15日前至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

訊網線上申請，填報計畫書後下載核章並上傳，經地方政府於 7月 30日前初

審及彙整經費申請表上傳及該網站。 

(二)每學期末時應上傳八次教學觀察表至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八、本署得依實際需要，邀集專家學者及機關、學校代表組成小組，至學校查核辦理

情形；查核結果有改善必要者，應通知學校限期改善；其改善情形，得作為次年

度核定本補助之參據。 

九、本實施計畫經本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指導教師 

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指導教師鐘點費，每

一班別每一學期補助 12

節鐘點費，每次申請一

學年之經費；每校以至

多補助 3 班為原則。申

請補助應符合下列各項

規定： 

1.核定班數：開班 5 班

以下者核予 1 班；開

班 6-10 班者核予 2

班；開班 11 班以上

者核予 3 班。 

2.聘任之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已獲 3 次(含)指

導教師補助者，不予

再補助。 

3.聘任之教學支援人員

已有 3 年(含)以上之

教學經驗者，不予再

補助。 

4.指導教師未依規定於

每學期上傳至少 8 次

觀課紀錄表至「新住

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者，不予補助。 

（二）指導教師鐘點費依本

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

教育要點及地方政府財

力級次給予不同補助比

率。 

（三）指導教師指導節數不

計入國民中小學教師授

課節數。 

（四）聘任之指導教師若為

退休教師，可編列勞健

保、勞退金等，總數為

指 導 教 師 鐘 點 費 之 

13%。 

六、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指導教師鐘點費：每

一班別每一學期補助 12

節鐘點費，每一學校以

至多補助 3班為原則，每

次申請一學年之經費。 

（二）指導教師鐘點費依本

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

教育要點及地方政府財

力級次給予不同補助比

率。 

（三）指導教師指導節數不

計入國民中小學教師授

課節數。 

（四）聘任之指導教師若為

退休教師，可編列勞健

保、勞退金等，總數為

指 導 教 師 鐘 點 費 之 

13%。 

1.指導教師鐘點費補助

已施行 4 學年，經彙

整統計新住民語文課

程開班數、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聘任情形、

指導教師補助班次

後，部分學校開班及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

任狀況趨於穩定。 

2.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接

受指導教師指導人數

共計 653 人，其中接

受 3 人次指導教師指

導有 371 人。 

3.108至 110學年度，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穩定

受聘 3 年以上者有

464 人（49.2%），2

年 者 有 161 人

（11.7%），1 年者

318 人（33.7%）。 

4. 111 學年度新聘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為 141

（21%）人。 

5.承上，為使教育經費

有效運用，爰修訂指

導教師鐘點費補助規

定。 

6.另依本實施計畫對於

教學指導教師任務、

指導時間及內涵、上

傳觀課紀錄次數皆有

明確規範，為確保教

學指導教師依規定執

行教學指導任務以提

升授課品質，倘教學

指導教師未依規定上

傳觀課紀錄者，則不

予以補助。 

 


